采购需求

一、采购项目概况
1.项目名称：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2023—2025级新生体检服务项目
2.采购项目概况：
本项目为按实结算项目。不超过70元/人，合同履行期限3年，费用按中标单价按实结算，具体服务时间以采购人通知为准。（2023－2025级新生体检服务以每年3800人为基数，按照实际报到参加体检的新生人人数为准。）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服务内容
根据文件,遵照《民法典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及《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完成以下体检项目,中标单位所有项目需提供上门服务：

	项目
	检查内容及临床意义

	内科
	检查血压、心率，评估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，排除内科疾病或发现内科疾病的征兆。

	
外科

	检查身高、体重、四肢、关节，通过触诊及物理检查，以了解外科系统的基本情况。

	      眼科
	检查视力、辨色。

	甲肝
	辅助诊断甲型肝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乙肝
	检查人体是否感染乙肝病毒的乙肝病毒血清学标志物，辅助诊断乙型肝炎，可评估乙肝疫苗接种效果。

	胸部正位-数字化摄影（DR）
	检查两肺、心脏、纵隔、膈、胸膜，以及气管、支气管、肺部疾患，判断有无炎症、肿瘤等。

	材料费
	静脉采血费以及真空管2根


三、服务质量
1.一旦中标，保证按照合同协议中规定的工期内完成全部体检工作。
2.提供的健康体检服务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，符合卫生部《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》的相关规定。
3.双方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中，若因在提供的健康体检服务质量上引起客户投诉，应积极应对，遵照国家相关规定和标准协调解决。
4.提供体检服务涉及医疗事故的，按照《侵权责任法》、《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。
5.必须认真仔细完成体检工作，不遗漏检查项目，对每次健康体检的报告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及时性等负责，若由于我方体检结果错误引起相关责任及损失的，均由我方承担责任，且此种责任不因合同的解除或者终止而失效。
6.若在规定体检项目和应有技术水平范围内，造成体检质量问题或者体检事故的，由此引起的体检人员人身损害均由我方承担责任、赔偿损失。
四、其他
1. 服务期限及地点
（1）服务期限：具体时间以采购人通知为准
（2）服务地点：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含浦、洞井校区内。
2. 结算方法
（1）付款人：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
（2）付款方式：按年支付，每年学校新生全部体检完毕后支付当年体检费用100%，本项目按实结算，最后结算为单价*体检人数。

对于上述项目要求，供应商应在投标文件中进行回应，作出承诺及说明。


